
CIC/CMT/P/021/16 
(討論文件 )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會議於 201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
15 樓會議室舉行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 2016 年第一次會議之討論摘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 CIC/CTB/R/011/15 歡迎及通過上次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歡迎新任主席陳修杰工程師，並通過 2015 年 12 月 15 日舉行的第十一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1.2 CIC/CTB/R/011/15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i) 對於成員提出爭取將部分工程項目改由水喉大工執行和監管，及借鏡不同電工牌照

處理不同級別電力工程的做法，將水務工程項目分類的意見，水喉潔具課顧組已召
開特別會議跟進並曾探討修訂有關條例。由於修例所涉範圍相當廣泛及影響不少團
體，因此有需要作進一步的諮詢和討論。 

ii) 成員知悉管理人員正透過大埔民政事務處與樂賢居及漁角村居民代表進行游說，爭
取他們支持議會在大埔訓練場豎立多一部起重機，並悉在 2016 年 1 月底，樂賢居
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對議會於場地增設訓練設施表示明白及不反對，而漁角村
居民代表曾口頭表示若樂賢居不反對有關安排，他們亦不會反對。管理人員預計可
在 3 月將有關法團 /居民代表的整體意見轉達大埔民政事務處，希望可盡快獲批在大
埔訓練場上增設多一部起重機。  

1.3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願景、策略及方向 
成員知悉為建訓會草擬的三項願景及使命，主要涵蓋三大範疇，包括(i)基本工藝及監工的培訓；
(ii)從業員在管理及安全方面的培訓，以及持續發展；及(iii)工藝測試及資歷証明測試；並悉相關
的策略建議，而有關願景及策略主要是要進一步提升培訓及測試的效率。成員又悉議會通過轄
下相關專責委員會及委員會應根據顧問公司提交的「建設更好未來-香港建造業 2030 年發展願
景」報告，跟進在其領域範圍內的建議，制定實施有關建議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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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4 CIC/CTB/P/001/16 

(討論文件) 
2016 年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架構及成員名單 
成員認為有需要保留建訓會現有架構，包括下設的專責小組、工作小組及課程顧問組，但管理
人員可跟進有否改進的空間。 

1.5 CIC/CTB/P/002/16 
(討論文件) 

「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履帶式起重機操作(師徒制)課程之建議 
成員除通過開辦上述課程外，亦同意修訂現有「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 履帶式起重機操作課程
內發放導師津貼(實習)的安排，即使學員數目少於規定的 5 人但仍足以開班，有關的導師津貼(實
習)額將不會按比例扣減，以維持該計劃的吸引力。此外，管理人員亦會跟進放寬現時「進階工
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下技術提升課程的開班人數的規定及相關的津貼安排，以增加課程開班
的靈活性。 

1.6、1.7
及 1.8 

CIC/CTB/P/003/16 
CIC/CTB/P/004/16 
CIC/CTB/P/005/16 

 (參考文件) 

「職業訓練局中專教育文憑課程資助計劃-技工」2013/2014 年度及 2014/2015 年度的效益基準報
告、2015 年度「合作培訓計劃」申請統計報告及於大欖懲教所設立金屬工中工測試場 
成員備悉上述報告。 

1.9 CIC/CTB/P/006/16 
(參考文件) 

探測地下水喉滲漏兼讀制新課程-水務署認可資歷 
成員知悉新課程建議會以討論文件形式提交建訓會考慮及審批。 

1.10 及
1.11 

CIC/CTB/P/007/16 
CIC/CTB/P/008/16 

 (參考文件) 

覆核考試成績申請及上訴覆核機制、2015-2016 年度課程顧問組第二次會議討論重點 
成員備悉上述覆核機制及課程顧問組的會議重點報告。 

1.12 CIC/CTB/P/009/16 
(參考文件) 

授藝培訓及工藝測試相關職位的人手安排 
上述文件會在補充詳細資料後再提交成員考慮。 

1.13 定期報告及其他事
項 

 

成員知悉於會上提交的定期報告，包括透過資深工人註冊安排及工藝測試合資格成為工種註冊
工人數據及圖表、成年人全日制短期課程預計輪候時間表，及進階工藝培訓計劃-先導計劃數據
及圖表。 

此外，成員又知悉議會將與職業訓練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就課程的發展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2016 建造業運動會暨慈善同樂日將會改期舉行；以及議會擬於 2016 年 3 月 5 日與香港建造業分
包商聯會在九龍灣建造業資訊中心舉辦招聘會，為合作培訓計劃招聘學員等事宜。 

註: 在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上述文件，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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